
無人飛行載具(UAV)遂行海峽情、監、偵任務之研究

海軍中校　藍明華

提　　要：

一、我國由於領海遼闊，地處東南亞與東北亞海運要道，因受限於兵力，對於領

海內之艦船目標無法有效實施海上偵巡，以提供詳細、確實、即時之目標鑑別資

訊。故應用無人飛行載具，並整合各型情、監、偵系統，將有助於我台澎防衛先期

預警之有利機勢。

二、本研究針對以人工/語音指管、艦船執行偵查方式，與未來建置半自動/高速

之無人飛行載具偵巡方式做比較，發現在妥善規劃下後者可獲得倍數的偵察距

離及預警時間，而不需大幅修訂現有組織及單位，且具低廉的建置、維修成本與

僅增加少數人力之優點，對海軍未來的監偵及識別作業甚具價值。

關鍵詞：UAV、無人飛行載具

壹、前言

1982年以、敘貝卡山谷戰爭、1991年波灣戰爭、2001年美軍攻打阿富汗反恐戰爭、

以及2003年美國反制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無人飛行載具被運用於戰場監視、

偵察、攻擊、轟炸、損害評估、目標定位、誘敵、電子戰與通信中繼等任務，分擔空

軍執行高危險性之任務，並協同友軍聯合作戰，可說是戰場上的尖兵與利器〔註

一〕。

無人飛行載具擁有多用途、低成本、高效率等特性，大多用於情資之偵蒐，可偵

測敵輻射源、雷情資料與定位，即時下傳地面或艦艇遙控站與己方雷達目標情、

資關聯，依輻射源鑑別協助雷達目標（或輻射源載台）辨識及提供反輻射飛彈

與電子干擾等電子戰攻擊運用。並藉 UAV監視敵方輻射源之搜索、獲得、鎖定、追

蹤及資料鏈傳等不同信號特徵變化，掌握雷達目標正在進行之操作模式，以做

為戰場應變之參考，除可彌補既有電偵站台受地形涵蓋與地球曲度限制，並可

提高輻射源定位精度與延伸預警範圍〔註二〕。

海巡署自91年至 93年整合運用民用航空器資源，租用民用航空器實施空中偵

巡任務，惟直升機受到航程及滯空時間之限制，無法真正有效實施海上偵巡。於

是自94年起，海巡署考量以無人飛行載具取代原有空偵機之部分功能，做為提

升海上執法之能力。在海軍兵力方面，各部隊每日派遣三艘主戰艦（東北偵巡、

海峽偵巡及西南偵巡）、六艘輔戰艦艇（南、北部警戒偵巡及四個港口偵巡）及

兩架反潛機於指定海上偵巡區巡護海疆，另各支隊均納編泊港待命艦以因應海

上突發狀況〔註三〕，惟反潛機主要任務為訓練與反潛任務，同受航程及滯空時

間之限制。考量偵巡所需耗費人力、物力、維修、保養成本與執勤人員飛行安全，

相較於無人飛行載具成本低、費用少、不易受環境條件影響、適應性強、低後勤支

援與維修週期成本，且避免飛行員傷亡及降低人力需求等優點，(UAV)如能配置



發展成熟之機體紅外線、雷射等光電偵測裝備，或依任務性質加裝額外裝備，如

搜索雷達、合成孔徑雷達、移動目標指示器、垂放式聲納與干擾絲發射器等〔註一〕，

除可執行全天候包括偵測、監視、追蹤、通訊、反潛、電子反制等任務外，當友軍艦

艇或戰機正執行岸轟或對地攻擊任務時，尚可提供目標追蹤、標定及目標損毀評

估等支援。

貳、無人飛行載具簡介

無人飛行載具(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是現代國防利器之一，在戰時，

可從事偵察、監視、通信、管制等任務，平時則可以做為訓練用靶機，與有人飛機

相較之下，它具有成本低、機動性強等優點，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人員傷亡，適

合執行風險性較高的任務。在其他運用方面有深入敵境照相、電子情報蒐集、雷達

干擾、搜索標定攻擊目標、通訊中繼、核生化監測預警、誘敵、砲火校正、戰果評估

等。未來更可應用在無人飛行戰機、航艦攻擊上，其他應用領域如海岸防衛、環境

監測、科學應用、交通控制、農/漁業應用及娛樂運用等。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組成分為三部分，分述如下〔註二〕：

一、飛行載具系統

包括機體結構與外型、推進系統、自動駕駛與程序控制裝置、導航設備（如

GPS、INS等）、資料鏈結（Datalink）與資料儲存系統及特定任務所需的酬載裝

備。

二、地面控制系統

包括地面的飛行操控人員、監控人員或即時資料分析與解讀人員等，硬體設備方

面則包括訊號與指令的傳送設備及情報資訊的接收與分析設備等。

三、發射/回收設備

UAV的發射，除了傳統的長跑道起飛外，因地形的影響（如山谷、河床、沙漠等）

可以火箭助推或彈射軌發射等。而降落除了傳統長跑道降落外，也有運用攔截網、

纜線勾鎖或降落傘的方式降落。

隨著科技進步、作戰環境變遷，無人飛行載具的發展也日新月異，使用範圍包羅

萬象，在分類上，因為內外在因素不同也有些許差異(見表一)，未來更可能因

應用改變會有更細的分類。

無人飛行載具執行任務，在不同軍種有不同的適應性與應用，根據其所使用的

機種、地形及任務不同，而有其獨特的特點〔註一、二、四〕：

(一)重量輕、體積小，機動性高。

(二)雷達截面積小，易於避開雷達搜索，存活率高。

(三)擴大偵查及監視區域，面對複雜地形有較優異之偵查能力。

(四)即時影像傳送，增加目標獲得能力。

(五)操作簡便，立即可用，1-3人即可操作，無需大量增/擴編人員。

(六)造價低，需求預算易於編列，成本效益高。

(七)維修、保養費用低，大幅降低後勤支援成本。

(八)不易受環境條件影響，可執行單調、骯髒及危險任務，適應性強。



(九)避免飛行員傷亡及降低人力需求。

無人飛行載具缺點及限制：

(一)載重有限，掛載受限。

(二)處理危機能力低。

(三)回收易受天候影響。

(四)易受電子攻擊及干擾，影響控制站之指揮管制。

(五)遭偵測後，反擊能力較差。

(六)基地遭受攻擊後，喪失作業能力。

(七)煙霧降低偵察效果。

美海岸防衛隊發展無人飛行載具配合該隊的深海計畫(Deep Water)，以因應不

足的艦艇和飛機來執行任務，希望能找到一個預算與功能符合的裝備，且仍保

有簡單操作性。一架符合艦船操作功能的無人飛行載具，須滿足在傾斜的艦艇甲

板上快速上升，並可讀取一個 6吋大小的字體來辨認船隻，這些要求在一萬呎

的上空無法用廉價方式獲得，特別是UAV酬載不得超過 90磅的條件下更為困難。

經評估，美海岸防衛隊以 Bell公司生產的鷹眼（Eagle Eye）為採購對象。

我國於民國85年起，由中科院開始研發中翔一號無人飛機，90年起，為滿足軍

種的近程 UAV需求，精進整體系統功能，包括提高酬載、滯空時間、升限及導控

距離，完成中翔二 C戰術型UAV研製。在軍事上，中翔二號 UAV可執行日夜間偵

搜、戰場監控、目標定位及戰損評估等任務。近年來中科院成功研發一種軍民通用

型無人飛機－天隼二型，此型飛機在構成及運用上有極大的彈性，可依需求配

裝不同任務酬載，如晝間實施監視的光電系統、通信電戰對抗組件、氣象環保遙

測組件，以及不同保密安全考量下，構裝的訊號鏈路。

中翔、天隼無人飛機的發射與回收，設計為輪式起飛、輪式著陸，其中天隼無人

飛機亦可選擇則改為彈射起飛及拉索降落，以減少起降場地需求限制，而基本

上此兩型UAV以部署於陸地為優。

參、海軍偵巡艦任務概述

目前偵巡艦執行偵巡任務，以艦載雷達針對負責偵巡區域對目標實施追蹤、監視

或鑑別。一級作戰艦艇因配置海軍指管語音系統，可檢視台海其他區域航行之艦

船，但對於雷達偵測距離外之目標，則需仰賴海軍指管系統及其他雷達站、監偵

單位或情報站提供情資，對於遠距離目標鑑別往往需要駛近至一定距離後始能

鑑定，鑑別時效較差。其餘二、三級艦則針對近岸、短距離目標實施鑑別，但因未

配置完整之海軍指管系統，僅能以語音方式接收偵查命令以及回報鑑別結果。

艦船航行管制以傳統語音配合海軍指揮系統螢幕顯示執行，目標偵測由艦隊作

戰中心或地區作戰中心以無線電語音方式下達偵查命令，偵查命令包含目標方

位、距離等資訊，偵巡艦依指示航行至目標附近實施目視鑑別，鑑別後資訊再以

語音方式回報，最後由主要作戰中心修訂目標顯示，發布於海軍指管網路。

各偵巡艦對負責區域實施偵查，鑑別方式僅由當值值更官或瞭望兵以望遠鏡目

視或以戰情資訊辨識、驗證。



肆、支援海軍偵巡任務因素

海軍觀通系統係由近、中、遠程雷達站所構成，能涵蓋大部分海峽海域，惟對於

遠距離水面目標偵測，偵距常有不定誤差，部分雷達於特殊模式運作時，對海

上目標會自動濾除，形成遠程海域目標偵搜力較感不足，如能於艦艇或外島地

區配置無人飛行載具，實施定時、重點區域偵巡、監視與鑑別，可補此方面不足。

船舶因航行速度較慢，國際上對海上航行船舶之管理，不如航空器之管理嚴謹

且有其明確之法規，因此對台灣周遭海域航行通過之外來船舶，無法有效獲得

情資與鑑別。各港口船舶交通管理系統（VTMS，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尚未建立完成，進出港之船舶動態亦不易掌握，造成對海上目標識別

困難之現況。而艦船上裝置之敵我識別儀僅能判明友艦及盟約國之軍艦，對大部

分經過我國之公船、一般之商船、中共艦船均無法立即鑑別僅能列為不明目標，

為解決此問題，海軍及海巡艦艇往往於偵巡時臨時受命，需高速前往執行目標

辨證，如不明目標數量龐大，將增加執行任務的困難與危險。為解決此一問題，

可參考美國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部署鷹眼無人飛行載具，由於其具有垂

直起降功能，可用於艦艇與陸地雙重部署，加強目標辨證能力及巡弋範圍，並

可結合 C4ISR系統執行監視和偵查〔註五〕。

海軍現設多處電偵站負責電子情報蒐集，惟因中共艦船厲行發射管制，其艦、岸

通信亦逐漸採用衛星通訊，使通信及電子截收趨於困難，航行於台灣海峽之敵

艦，若以漁船、貨輪或郵輪之航行模式偽裝，更增加辨識困難，如能部署微波或

衛星通訊傳輸之UAV，以高空、遠距離實施偵查或辨識，可大大增加辨識能力。

反潛機大隊及海峽偵巡兵力，受限於留空時間及整體妥善之因素，無法構成綿

密之巡邏網，且受防空預警通信鏈路限制，難以納入海域偵查體系內；如能部

署獵人（Hunter）、掠奪者（Predator）等航程 200浬、滯空時間12-40小時之

UAV，加強偵搜距離及偵巡時間，當可構成綿密之警戒網。

伍、應用UAV遂行情、監、偵之架構設計

探討未來利用UAV支援海軍執行偵巡任務，有關偵查後目標資訊運用，僅限於

對目標是否須執行追蹤或監視等活動，對於確認為敵艦目標或可能採取之攻擊

等行為，其均不在設定範圍。依所設定的作戰活動、作戰節點、系統節點、系統功

能等定義，為所設定單位如主作戰艦作戰中心及雷達站；另部分可依未來需求

規劃假設，如岸置UAV中隊等，實際單位名稱、編制、組織等，視未來海軍作需

規劃制定。

架構場景包含遠端雷達偵測目標訊號，將雷情資料顯示於雷達站複示器上，雷

達操作手依據經驗研判目標航跡，並將確認航跡顯示於海軍指管系統，作戰中

心研析目標情資，判斷目標資訊，對無法判斷、接近我軍民設施、資產載台（含

艦艇）或外離島等航行艦船，研析其航向及企圖，經比對航跡、動向、敵我識別

碼等資訊，仍無法確認目標時，即擬定偵查計畫，並運用UAV執行目標偵查，

UAV將偵查目標之影像資料回傳至偵查單位，經偵查單位分析影像資料，處理

後回傳至作戰中心鑑別，作戰中心依據回傳之影像資料，研判目標資訊，並將



確認之資訊回報各作戰中心參考運用。

陸、高階作戰概念假設

圖一顯示雷達站發現可疑目標，雷達站依據雷情資料，將待鑑別目標航跡資料

傳送至海軍指管系統，待鑑別目標所屬區域之作戰中心依據目標資訊執行初步

鑑別，如無法鑑別目標經判斷有必要鑑別目標，則擬定偵查計畫，並下達偵查

命令，偵查任務依據計畫派遣艦載或岸基 UAV執行目標鑑別，UAV將鑑別影像回

傳至艦艇或岸置UAV控制中心，艦艇或岸置UAV中心再將影像資料回傳至作戰

中心，作戰中心鑑別目標影像資料，並將鑑別結果回報主要作戰中心，主要作

戰中心將鑑別結果發布於海軍指管網路，並修訂顯示供各單位參考運用。圖中可

清楚看出參與作戰任務的組織、完成任務所需設定的節點及其資訊傳遞的順序與

方向。

柒、現行偵巡任務比較與分析

海軍執行目標辨證，原先由主要作戰中心(假設單位)或艦隊作戰中心(假設單位)

下達偵查命令（見圖二）可增加國軍作戰中心與其他單位構連，如空軍、陸戰隊

等，對偵巡艦艇下達目標偵查指令（見圖三）。偵巡艦接獲命令後，高速航行至

目標附近實施目視鑑別，如偵巡任務由UAV協助偵查，偵巡程序（見圖四）。

UAV執行偵巡程序雖較傳統偵巡艦複雜，然而利用UAV航速快、偵查距離遠及機

動性高等特性，針對多目標、遠距離、視距外等特性，分析、鑑別效能與速率實較

傳統辨證方式為佳。

為避免涉及機敏資料，本架構以海軍假設之指揮管制制度為探討，未來僅需修

訂指管單位名稱與執行人員等架構，即可結合現況，完成架構修定。

捌、案例假設

本研究假設台灣海域需辨證之目標為 3個（見圖五），分別為 A目標，在左營

港方位340距離90浬以速率20節接近，B目標在左營港方位310距離80浬以

速率25節接近，C目標在左營港方位290距離90浬以速率30節接近，偵巡艦

（T）在方位270距離左營軍港 30浬處，以海軍指管系統顯示描繪於艦隊運動

圖紙（見圖六）。偵巡艦接獲上級命令，針對3個目標實施辨證，以每小時30

浬最高速接近目標（假設速率）；為簡化分析，假設 3個目標以定速朝向我左

營軍港直線航行（如圖箭頭所示），僅對各艦船相對運動、偵查等分析，對風速、

海流等影響船艦運動因素以理想狀態表示（即忽略）。

玖、偵巡艦案例分析

依據海軍艦隊戰術運動教則－第一部附件〔註六〕，艦船戰術運動圖解分析，解

算艦船目標航向、航速與最小接觸距離（CPA，The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偵巡艦（T）接獲命令以最近與可能對我威脅目標 C為優先偵查對

象，分析分為三個部分如下所示：

(一)計算C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二)計算B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三)計算 A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本分析以海軍現行艦隊運動圖形計算接觸距離（現行指管系統可自動計算），

設定比例尺每格距離比 D=1:10浬，速度比 S=1:10節，以 C艦做為參考點，設

定0800偵巡艦接獲命令執行攔截 C目標執行偵查任務，繪圖與計算C、B、A三目

標後得圖七。

就上述偵查行程，分析如下：

(一)偵巡艦偵查時間將近 3小時，且全程以最高速攔截或追越目標，以動力裝

備考量，長期於高速航行，對於機械磨耗頗大，艦船耗油量更是經濟速的數倍，

不符經濟成本。

(二)本分析僅設定偵巡艦直線攔截目標辨證，於高速航行期間，人員需隨時提

高警覺，避免與其他艦船發生碰撞，對於執勤人員身心造成相當程度壓力。

(三)目前作戰艦艇因桅高與地球曲度問題，配置雷達裝備偵測距離約50浬，對

於遠距離目標，仍需由雷達站或海軍指管系統引導，偵查距離有限。

(四)最後鑑別目標雖距離左營港 30餘浬，如目標突然轉向或加速（設定航速20

節），朝向我澎湖地區，偵巡艦鑑定為敵目標似乎已太遲，敵艦可能已對我外

離島軍事設施或軍港發動攻擊。

(五)台灣海峽氣候多變化，春夏多濃霧，夏秋多颱風，加上冬季東北季風影響，

海象常常不佳。天候、風向與潮流等因素為限制偵巡艦之運動頗大，實際偵巡難

度非如本假設容易。

(六)偵查期間如遭遇敵艦，如不明目標 C或 B鑑別為敵艦，偵察任務勢必將轉

換為監視或其他作戰狀態，其餘鑑別任務將終止或轉由其他單位執行，降低預

警時間與增加鑑別負荷。

本分析僅考量單純艦隊運動（接近目標偵查），實際海軍偵搜任務較本假設複

雜，執行難度、範圍、限制或變化更高，鑑別為敵艦後有關作為或可能發生之危

險均未列入考量。

拾、無人飛行載具案例分析

偵查想定狀態如前（圖五、圖六），無人飛行載具假設為 Bell公司生產具垂直

起降功能的鷹眼（Eagle Eye），規格簡述如表二〔註七〕：

表二，設定鷹眼為偵巡UAV主要是考量其具有垂直起降功能，可於艦艇或陸地

起降或回收，並可交互運用以傳輸偵查資料。

假設鷹眼 UAV以 100節（kts）飛行速度，酬載合成孔徑雷達（IR-SAR）〔註八〕

執行偵巡或鑑別任務，0800接獲命令從偵巡艦（T）起飛（爾後UAV以代號 T表

示），對 C目標執行偵查、鑑別任務，繪圖執行步驟同前。解算目標航向、航速與

最近點，UAV（T）接獲命令以最近與可能對我威脅目標 C為優先偵查對象，分

析分為三部分如下：

(一)計算C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二)計算B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三)計算 A目標最小接觸距離。

本分析仍以海軍現行艦隊運動圖形計算接觸距離，設定比例尺每格距離比 D＝



1:10浬，速度比 S=1:10kts（節），以 C艦做為參考點，設定0800偵巡艦接獲

命令執行攔截 C目標執行偵查任務，繪圖與計算C、B、A三目標後得圖八。上述偵

查分析如下：

(一)案例假設 UAV以 100節（設計速率200節以上）實施偵查，並於1小時 5分

偵察完畢，相較於偵巡艦將近 3小時，且全程以最高速攔截或追越目標，就時

效與經濟而論，UAV實較傳統偵查方式為優。

(二)UAV執行偵查或目標鑑別，操作人員可為艦艇部分值更人員（以志願役幹

部為優先考量），飛行航程可經由戰術運動圖先行解算及設定，飛機起、降雖需

增加人員，但所需時間有限，較不需增加艦艇執勤額外負擔。

(三)航程設定可由全球定位系統（GPS）及長程預警雷達，對目標位置設定、鑑

別誤差僅數公尺，不易受地球曲度或艦船雷達搜索範圍限制，可有效鑑別遠距

離目標，且由遠距離偵測、監視、傳輸即時目標影像，對目標鑑識率高，不需暴

露我方艦艇位置，以避免遭受攻擊。

(四)最近鑑識目標距離左營港 60餘浬（見圖八），相較於偵巡艦之20餘浬

（見如圖七），預警時間較長，增加反應時間。

(五)UAV如能酬載全天候攝影之合成孔徑雷達（IR-SAR），由於該雷達成像原

理是以雷達電磁波通過真實孔徑沿著飛行軌跡移動過一系列位置而形成的，雷

達靠本身主動發射電磁波，因此不論白天黑夜，也不論有無陽光或雲霧，都可

以對目標成像，且雷達波的波長比可見光和紅外線波長長，所以可以穿透雲霧，

對目標區進行全天候和全時偵察，效率比可見光照像偵察衛星提高一倍。而機載

SAR之分辨率目前已達 1平方公尺，未來更可達 0.3平方公尺，對於台灣海峽多

變化之氣候，實為偵巡、鑑別之利器。

(六)UAV飛行不受潮流影響，高空飛行不易受惡劣海象干擾，惟艦載UAV於惡劣

天候無法起降，但仍可由岸基發射UAV，執行高空偵查，偵測方式靈活。

(七)偵查期間如遭敵艦擊落，不會造成人員傷亡，偵察任務可立即轉換為其他

作戰狀態，其餘鑑別任務可轉由其他單位或 UAV執行，降低人員傷亡。

綜觀上述分析，使用傳統偵巡艦、反潛機（以 S-70C為例）與UAV執行目標鑑別

與偵查任務，就任務執行效率、方式與限制而論，以無人飛行載具為優（見表

三），而反潛機實際僅運用於反潛，本表僅提供對照用途。

拾壹、建置UAV之組織調整

國軍在面對「精兵政策」及「精實案」等建軍要求下，增設單位或組織實為不易，

然而利用現有資源與單位，建置區域性UAV偵測組織，實為可行之方案。為建置

UAV偵巡架構組織，建議修增之海軍UAV單位（見圖九），其岸基 UAV中隊設置

於淡水、花蓮（現已移編）、左營，蓋考量 UAV起、降所需場地、操作人員、UAV 維

修等因素，海軍反潛指揮部所屬單位，已具有良好之直升機飛行控制、維修、保

養等能量，增設 UAV對單位衝擊較小；另視需求可於澎湖建立岸基 UAV中隊，

以馬公指揮部所屬廠庫為後勤補給、維修之支援單位。建置之岸基 UAV中隊，仍

可依目前單位編制，僅需購置UAV軟硬體裝置及維修裝備、人員訓練等，不需增



加過多人員。

艦艇 UAV編制，由艦艇直升機起降（S-70C、500MD）編制人員執行，UAV以配置

於具直升機起降場地之一級艦為主，控制中心內管制人員亦以艦艇志願役軍士

官為主，不需增加編制。

建置完成之UAV組織，依 UAV載台及裝備配置，以鷹眼 UAV為例，增強偵巡距

離100海浬以上，增加鑑別目標可達數批，加強之預警時間更可達數小時，實

為我海軍偵巡、鑑別與監控之倍增利器，將可彌補監偵單位偵測能量之不足。

拾貳、結語

利用指管程序與案例分析比較，計算艦艇與UAV對目標偵查之限制，分析目前

以人工、艦船執行偵查方式與未來建置自動、高速之UAV鑑別方式之優缺點，並

藉由分析建構之組織，比較目前偵巡方式，發現以UAV執行海軍情、監、偵任務，

不需大幅修訂現有組織、架構及單位，以低廉的建置、維修成本與少數人力，獲

得倍數的偵察距離及預警時間，將有助於我台澎防衛作戰先期作戰之有利機勢。

藉由海軍指管系統掌握台灣海域水面目標及提供之情資顯示，可掌握敵艦兵力、

位置、組成與動態，並可藉系統資料庫提供作戰海域特性、天候、水文狀況、敵我

艦艇等資訊，作為狀況判斷與決策建議，以達成控制我所有海域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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